
- 1 - 

陕煤-秦岭基础科学研究五年行动计划简介 

一、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研 

究院”）于 2011 年 5 月成立，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人民币，

是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立足内部、面向市场，融入“资金、技术、平台、人才、机

制”等科技创新核心要素设立的高起点、高水平科技企业，

经营范围涉及煤炭、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工业化

生产技术和产品的科技研发，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工程

和管理咨询服务，专利专有技术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代理

以及专利专有技术的许可代理等。研究院成立 10 年来，以

科技产业化推动产业科技化为目标，以重大、关键、核心技

术研发为先导，按照“支撑煤炭、引领煤化、借力资本、开

拓新元”的发展战略，围绕“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经

营、资本运作”的主营业务路径，实践形成了“5+6+7+N”

的科技创新体系。成立 5 个专业技术研究所：现代煤炭开

采技术研究所、现代化工技术研究所、新能源技术研究所、

新材料技术研究所、工程技术研究所；构建 6 大科研机构：

西安研究总院、上海研究院、深圳研究院，以及正在筹建的

雄安研究院、日韩、欧洲分支机构；打造 7 大科研基地：西

安总部研发基地、西安新能源材料基地、渭南煤矿用新材料

产业基地、华州工业化试验基地、蒲城工业化试验基地、泾

河新城新能源基地、神木工业化示范基地。组建“N”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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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孵化项目部，目前已正式成立 20 个。 

截止 2021年底，科研人员 541人，其中硕士 405人， 

博士 50 人，拥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9 人，高级工程师 94

人，中级工程师 208 人。其中，技术开发及产业孵化支撑人

员 283 人，平均年龄 34岁。 

截止目前，研究院已经在煤炭、化工、新能源、新材料 

等四个方向，布局和开展了 300 多项技术，建设了 30 条中

试及以上试验生产线。在煤热解-多联产、煤制化学品、高

端聚合物、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 10 个方向，形成 50 多种单

体产品、100多种关联产品。“十四五”期间，研究院将以提

高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以煤炭、煤化工、

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研发为重点，争取到“十四五”末，实

现科技板块研发投入 300 亿，经济规模 1000 亿、利润 100

亿、人才队伍 10000人、科创板上市企业 5家以上的“31115”

战略目标，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创新链

集约高效、既水平分工又垂直整合的开放式高新技术产业链

集群，努力推动研究院更加接近世界著名能源科技企业水平。 

二、陕煤-秦岭基础科学研究五年行动计划 

陕煤-秦岭基础科学研究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秦岭

计划”）是陕煤集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和陕西省省委省政府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

大会精神，积极融入秦创原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抓手。

探索与高校等专职研发机构联合建立全新的“以项目为载体、

以资本为纽带、以激励为抓手、以创效为目标”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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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构建从基础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发展的完整

科技创新链条，实现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及产业发展的

高效联动。 

秦岭计划预计 5 年内投入协同创新资金 30 亿元，面向

全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新技术企业和创新技术团队，

以共享知识产权为前提，资助高校等专职研发机构科研人员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孵化或遴选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进入陕煤集团科技创新体系中开展后续工

程化开发。重点资助领域包括煤炭、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新一代电子信息、低碳绿色、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 8 个方

向。 

三、陕煤-秦岭基础科学研究五年行动计划初步方案 

（一）前期资助基础科学研究阶段 

1. 开发主体 

陕煤-秦岭计划在高校等专职研发机构设立科技经纪人

团队（以下简称“经纪人团队”），经纪人团队由研究院和专

职研发机构联合择优选聘，纳入专职研发机构统一管理。 

2. 支持方式 

陕煤-秦岭计划的专项经费称为协同创新资金，协同创新

资金包括以下三种支持模式。 

（1）任期模式。即经纪人团队与研究院签订协同创新

合作协议，约定任期指标，接受定期考核，享受相应激励。

原则上，每个经纪人团队在任期内每年遴选通过研究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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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基础研究类项目≥6 项、遴选推荐的中试及以上技术

开发项目成功通过研究院立项≥1 项。 

（2）项目模式。即经纪人团队与研究院签订协同创新

合作协议，不约定具体任期指标，只约定成功推荐项目对应

的激励方式，并根据推荐项目情况享受相应激励。 

（3）递延模式。即对于非经纪人团队推荐的科技研发

类合作项目，当其具有良好的拓展性时，可在初步合作协议

的基础上，向项目研发团队追加一定额度协同创新资金，并

另行签订协议约定协同创新资金的使用范围、考核指标和激

励条件。原则上，递延模式追加的协同创新资金额度不高于

任期模式。 

3. 管理方式 

经纪人团队具体负责按照约定的立项原则和其所在单

位的立项管理程序组织开展小试项目立项工作，结果向研究

院备案。备案通过后，按照高校等专职研发机构自身的项目

管理规定独立开展研发工作。完成相应的研发工作后，由经

纪人团队按照其项目管理规定组织验收，结果在研究院备案。

具备进入中试及以上阶段开发的科研成果，按照约定的立项

原则和研究院中试及以上类项目立项程序审核通过后，纳入

研究院科研工作体系进行后续开发。 

4. 资金拨付 

协同创新资金包括基础支持资金和奖励支持资金。基础

支持资金分为项目支持资金和团队运维资金，其中团队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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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于经纪人团队遴选项目以及前期探索等工作。奖励支

持资金用于兑现经纪人团队推荐项目的相应激励与项目支

持。 

（1）协同创新资金中基础支持资金拨付原则 

——任期模式。经纪人团队根据《陕煤-秦岭基础科学研

究五年行动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竞聘程序竞聘成功后，

由其所在专职研发机构与研究院签订协同创新合作协议。经

纪人团队采用“3+N”任期制管理模式，即培育期 3 年加自

主运营期 N 年。 

在培育期内，每个经纪人团队的基础支持资金额度为 

300 万元/年，最多可连续支持三年。经纪人团队在培育期满

后转入自主运营期。自主运营期内，研究院不再拨付基础支

持资金，经纪人团队须依靠获取的奖励支持资金维持自身良

好运转，资金使用完毕团队自行解散，自主运营期自动结束。 

在培育期内，每个经纪人团队的团队运维资金不得超过

90 万元/年，并根据经纪人团队的考评结果进行分期拨付、

动态调整。基础支持资金中除去团队运维资金的剩余部分为

项目支持资金。项目支持资金在经纪人团队推荐的基础研究

项目通过研究院备案，并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按照约定拨付。 

——项目模式。经纪人团队不享受基础支持资金支持，

通过向研究院总院或分院成功推荐不同级别项目获得相应

奖励支持资金，该奖励支持资金由经纪人团队自主分配。每

确立一个小试项目（完成研究院总院或分院小试项目备案并

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向经纪人团队拨付奖励支持资金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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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每确立一个中试项目（完成研究院总院或分院的中试

项目立项并通过可研评审），向经纪人团队拨付奖励支持资

金 15-20 万元；每确立一个工业化试验项目（完成研究院总

院或分院的工业化试验项目立项并通过可研评审），向经纪

人团队拨付奖励支持资金 30-50 万元。研究院根据备案项目

预期的成果水平、行业影响、市场容量和拓展空间等因素确

定奖励支持资金兑现额度。 

——递延模式。该模式将合作项目中的外部研发团队视

为具有发展潜力的经纪人团队，向其追加一定的项目支持资

金额度，但不拨付团队运维资金。项目支持资金在该团队向

研究院总院或分院推荐的基础研究项目完成备案并签订项

目合作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拨付。该团队向研究院推荐技

术开发项目时，与任期模式经纪人团队享受相同标准的奖励

支持资金。 

（2）奖励支持资金拨付原则（任期模式与递延模式） 

在经纪人团队推荐的技术开发项目完成研究院项目立

项并通过可研评审后拨付。 

对于经纪人团队培育的基础研究项目拟进入中试阶段，

或推荐的拟从中试阶段开始的项目，每确立一个项目（完成

研究院总院或分院的中试项目立项并通过可研评审），向经

纪人团队拨付奖励支持资金 100 万元，其中 15 万元用于

经纪人团队奖励并由其自主分配，85 万元计入经纪人团队

的项目支持资金总额度。 

对于经纪人团队推荐的拟从工业化试验阶段开始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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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每确立一个项目（完成研究院总院或分院工业化试验项

目立项并通过可研评审），向经纪人团队拨付奖励支持资金 

150 万元，其中 30 万元用于经纪人团队奖励并由其自主分

配，120 万元计入经纪人团队的项目支持资金总额度。经纪

人团队已在研究院中试立项并经合作开发进入工业化试验

阶段的项目，不在此奖励范围之内。 

经纪人团队进入自主运营期后，向研究院总院或分院推

荐技术开发项目时，享受与培育期相同标准的奖励支持。 

5. 成果分享 

协同创新资金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收益分享权归研发

团队、经纪人团队和研究院等各方共同所有。经纪人团队和

研发团队应保证协同创新资金支持项目的知识产权未侵犯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纠纷均由经纪

人团队、研发团队负责解决并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二）后续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 

 1. 开发主体 

后续开发整体纳入研究院科研工作体系统一管理，研究

院作为后续开发实施主体和管理单位，提供开发所需场地、

设备和费用，承担后续开发风险；前期项目研发团队主要提

供技术团队、技术成果和技术支持，共同参与后续开发过程。 

2. 管理方式 

后续开发合作模式可根据技术成果水平进行选择，对于

需要继续进行放大开发和工程验证的科技成果，以项目制独

立核算模式进行合作，按照研究院中试及以上项目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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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前期项目研发团队与研究院研发人员共同组成项

目开发团队；对于直接具备或者经后续开发具备公司化运营

条件的科技成果，以公司制独立经营模式进行合作，研究院

以现金、设备、技术等出资，合作方以技术等出资，共同组

建和管理合资公司，按照约定股权比例分享经营收益。 

3. 产业运营 

产业运营阶段，前期培育和后续开发形成的设备资产和

知识产权原则上全部进入产业公司，构建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业技术体系，前期项目研发团队可以选择进入产业公司

任职相应工作岗位，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股

东、高管等各层级管理者的职权。公司设立及运营管理的具

体事宜，届时结合双方前期合作协议约定，按照“一事一议”

原则另行签订合同进行明确。 

4. 激励约束 

    后续开发激励整体包括过程激励和目标激励。在后续技

术开发阶段，前期项目研发团队可按照研究院现有项目管理

体系（科研项目+建设项目）获得项目过程激励，并可以获

得进入研究院工作和创业的机会；在成果产业化阶段，前期

项目研发团队按照合同约定享有产业公司分红激励、股权激

励等目标激励。经纪人团队在产业公司组建时，不仅享有知

识产权收益分享权利，同时还可以通过持股平台享有认购产

业公司一定份额股权的权利（认购比例视具体项目情况协商

确定）。为提高产业公司经营和决策效率，持股平台执行事

务合伙人由研究院担任。 


